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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宣讀完畢，請江召集委員惠貞補充說明。（不在場）江召集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

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五十五條。 

國民年金法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五十五條  領取本法相關給付之權利，不得作為扣押、讓與、抵銷或供擔保之標的。但被保險

人曾溢領或誤領之給付，保險人得自其現金給付或發還之保險費中扣抵。 

依本法規定請領年金給付或第五十三條所定給付者，得檢具保險人出具之證明文

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給付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主席：第五十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國民年金法第五十五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國民年金法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九案。 

九、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潘孟安等 20 人、

委員吳育昇等 26 人分別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吳育仁等 20 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及第二十九條

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3、4 會期第 14、15、8 次會議報

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9 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 102450237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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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潘孟安等 20 人、委員吳育昇等 26 人分別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

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育仁等 20 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及第二十九條之一條

文修正草案」等 3 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復請查照，並請提報院會公決。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併案審查本院委員潘孟安等 20 人、委員吳育昇等 26 人分別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

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育仁等 20 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及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修

正草案」等 3 案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4 次會議、第 3 會期第 15 次會議及第 4 會期第 8 次會議報告後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2 年 11 月 25 日舉行第 8 屆第 4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21 次全體委員會

議，併案審查本院委員潘孟安等 20 人、委員吳育昇等 26 人分別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

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育仁等 20 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及第二十九條之一

條文修正草案」等 3 案。由江召集委員惠貞擔任主席，除吳委員育昇說明提案要旨外，並邀

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潘主任委員世偉率同相關人員、衛生福利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財

政部、司法院、法務部等主管列席說明備詢。 

三、本案提案要旨概述如下： 

(一)委員潘孟安等 20 人提案： 

為維護勞工依勞工保險條例請領相關津貼、給付，維持經濟安全之權益，並確立照

顧弱勢之立法目的，提出「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領給付之權利

及受領之給付，不得為扣押、讓與、抵銷或供擔保之標的。說明如下： 

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雖規定，請領勞工保險給付之權利「不得作為扣押、讓與

、抵銷或供擔保之標的」，但實務上卻有被保險人、受益人據該權利申領之各項給付，

經主管機關核給，匯入被保險人金融行庫帳戶後，逕遭債權人聲請扣押之情事，致被保

險人更陷經濟困境；明顯屬違背立法目的，屬立法疏失，因此，比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二十九條立法例，提出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明定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

已受領之各項給付亦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以落實保障被保險人權益。 

(二)委員吳育昇等 26 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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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勞工保險條例雖已規定，領取本條例相關保險給付之權利，不得作為扣押、讓

與、抵銷或供擔保之標的。不諳法令之民眾常遭遇困境是，一旦勞保局將錢匯入被保險

人在金融機構的帳戶時，這筆給付就變成一般性的存款，而轉變成為可強制執行的標的

，往往即遭到法院扣押。為適足保障勞工生活與促進社會安全，爰比照「社會救助法」

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規定，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依本條例請領各項年金給付者，得檢具勞工保險局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

專戶，僅專供主管機關存入本法之各項現金給付之用，該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

、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以保障弱勢勞工或遺屬之基本經濟安全。說明如下

： 

1.雖然實務上為避免勞工保險條例相關保險給付遭強制執行或扣押，民眾只要檢具帳戶

被扣押的證明或相關文件，就可向勞工保險局申請不要將款項匯入帳戶而改採其他支

付方式，如郵局匯票、支票或領取現金。惟此方式在一次領取的保險給付尚屬可行，

但對請領年金給付的民眾而言，年金是按月領取而且是領取一輩子，許多民眾因年紀

已大或行動不便，每月須親自持支票至銀行兌領現金實為困擾，且有遺失之風險。 

2.為避免依勞工保險條例請領之各項年金給付，在匯入申請人存款帳戶後即遭扣押，以

致損害其權利而與本條例之立法目的相違背，爰比照「社會救助法」與「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之規定依本條例請領各項年金給付者，得檢具勞工保險局出具之證明文

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僅專供主管機關存入本條例之各項現金給付之用，該專戶

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以保障弱勢國民或遺屬

之基本經濟安全。 

(三)委員吳育仁等 20 人提案： 

鑒於照顧勞工退休生活的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倘若被保險人領取保險給付之權利，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遭到剝奪、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退休勞工老年生活必定陷入

困境。實務上，常發生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撥入銀行或郵局帳戶後，不慎遭到債權人的扣

押，導致退休勞工生活陷入困頓。爰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及第二十九條之一

條文修正草案」明定，非經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書面同意，不得作為讓與、抵銷、扣押、

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並明定保險人通知義務。 

四、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潘世偉說明： 

有關潘委員孟安、吳委員育昇等所提勞工保險條例修正草案，均係為增進領取保險給付

者之權益，本會意見如下： 

1.「勞工保險條例第 29 條條文修正草案」部分：潘委員孟安等 20 人擬增訂受領之保險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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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吳委員育昇等 26 人擬增訂請領勞保年金給付者得於金

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年金給付之用，且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

標的；及吳委員育仁等 20 人擬增訂保險給付非經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書面同意，不得作為讓

與、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領取勞保給付之請求權，具有保障上之特殊專屬性，現行規定不得作為讓與、抵銷、

扣押或供擔保。另保險給付撥入銀行或郵局帳戶後，得否免為強制執行之標的，依強制執

行法第 122 條第 2 項規定，係由法院依具體個案事實認定，如勞保給付係維持被保險人或

受益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則不得強制執行。 

但實務上因領取保險給付者不諳其權益及舉證方式，均要求勞工保險局改以開立現金

支票或郵政匯票方式發給保險給付。考量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一次請領保險給付，得向該

局申請親自領取或以支票寄發，已有相關保障措施，而勞保年金給付係由該局開立現金支

票或郵政匯票，按月以雙掛號郵寄受款人，為保障弱勢勞工或其遺屬之基本經濟安全，並

減省勞保年金給付行政作業之人力與費用，本會支持委員所提比照社會救助法規定，增訂

請領勞保年金給付者得由保險人出具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年金給付

之用，且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2.吳委員育仁等 20 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 29 條之 1 條文修正草案」，擬增訂保險人在核

定後、發給給付前應通知被保險人。 

目前保險人於核定給付時，已依行政程序法第 95 條規定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核定結果，

又依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 49 條規定於核定後即發給給付。如增訂在核定後、發給給付

前應再通知申請人，並俟其回復後始得發給給付，除將延誤整體給付時效，恐將增加行政

成本，衍生保險人須支付遲延利息問題。 

另為使請領人均能知悉其給付權益，勞工保險局已於 97 年 9 月陸續建置老年給付臨櫃

及網路試算系統，協助被保險人擇領年金或一次給付。未來仍將賡續加強宣導，讓被保險

人於申請老年給付前，可先行試算，並審慎考量自身之需求後再提出申請。本案宜審慎研

議。 

五、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審慎研酌後，爰經決議： 

(一)第二十九條，照委員吳育昇等提案通過。 

(二)第二十九條之一，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六、本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並由召集委員江惠貞於院會討論本案時作補充說明，院會討論本

法案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七、附條文對照表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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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及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潘孟安等20人提案
委員吳育昇等26人提案
委員吳育仁等20人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員潘孟安等 20 人

提 案

委員吳育昇等 26 人

提 案

委員吳育仁等 20 人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委員吳育昇等提

案通過） 
第二十九條 被保險

人、受益人或支出

殯葬費之人領取各

種保險給付之權利

，不得讓與、抵銷

、扣押或供擔保。 
被保險人或受

益人依本條例規定

請領年金給付者，

得檢具保險人出具

之證明文件，於金

融機構開立專戶，

專供存入年金給付

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

存款，不得作為抵

銷、扣押、供擔保

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第二十九條 被保險

人、受益人或支出

殯葬費之人受領各

種保險給付及領取

之權利，不得讓與

、抵銷、扣押或供

擔保。 
被保險人已領

取之保險給付，經

保險人撤銷或廢止

，應繳還而未繳還

者，保險人得以其

本人或其受益人請

領之保險給付扣減

之。 
被保險人有未

償還第六十七條第

一項第四款之貸款

本息者，於被保險

人或其受益人請領

第二十九條 被保險

人、受益人或支出

殯葬費之人領取各

種保險給付之權利

，不得讓與、抵銷

、扣押或供擔保。 
被保險人或受

益人依本條例規定

請領年金給付者，

得檢具保險人出具

之證明文件，於金

融機構開立專戶，

專供存入年金給付

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

存款，不得作為抵

銷、扣押、供擔保

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 
被保險人已領

第二十九條 被保險

人、受益人或支出

殯葬費之人領取各

種保險給付之權利

，非經被保險人或

受益人書面同意，

不得作為讓與、抵

銷、扣押、供擔保

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 
被保險人已領

取之保險給付，經

保險人撤銷或廢止

，應繳還而未繳還

者，保險人得以其

本人或其受益人請

領之保險給付扣減

之。 
被保險人有未

償還第六十七條第

第二十九條 被保險

人、受益人或支出

殯葬費之人領取各

種保險給付之權利

，不得讓與、抵銷

、扣押或供擔保。 
被保險人已領

取之保險給付，經

保險人撤銷或廢止

，應繳還而未繳還

者，保險人得以其

本人或其受益人請

領之保險給付扣減

之。 
被保險人有未

償還第六十七條第

一項第四款之貸款

本息者，於被保險

人或其受益人請領

保險給付時逕予扣

委員潘孟安等 20 人

提案： 
明訂被保險人已受領

之給付，亦不得讓與

、抵銷、扣押或供擔

保。 
委員吳育昇等 26 人

提案： 
一、原條文僅就請領

之權利，禁止作為

扣押、讓與或供擔

保之標的；致實務

上仍出現請領權利

人之各項年金給付

，遭金融行庫扣押

或行使抵銷權之情

況。 
二、為避免上述情況

發生，以致損害其

權利而與本條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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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保險人已領

取之保險給付，經

保險人撤銷或廢止

，應繳還而未繳還

者，保險人得以其

本人或其受益人請

領之保險給付扣減

之。 
被保險人有未

償還第六十七條第

一項第四款之貸款

本息者，於被保險

人或其受益人請領

保險給付時逕予扣

減之。 
前項未償還之

貸款本息，不適用

下列規定，並溯自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一月二十二日施行

： 
一、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有關債務

免責之規定。 
二、破產法有關債

務免責之規定。 
三、其他法律有關

保險給付時逕予扣

減之。 
前項未償還之

貸款本息，不適用

下列規定，並溯自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一月二十二日施行

： 
一、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有關債務

免責之規定。 
二、破產法有關債

務免責之規定。 
三、其他法律有關

請求權消滅時效

規定。 
第二項及第三

項有關扣減保險給

付之種類、方式及

金額等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保險人應每年

書面通知有未償還

第六十七條第一項

第四款貸款本息之

被保險人或其受益

人之積欠金額，並

取之保險給付，經

保險人撤銷或廢止

，應繳還而未繳還

者，保險人得以其

本人或其受益人請

領之保險給付扣減

之。 
被保險人有未

償還第六十七條第

一項第四款之貸款

本息者，於被保險

人或其受益人請領

保險給付時逕予扣

減之。 
前項未償還之

貸款本息，不適用

下列規定，並溯自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一月二十二日施行

： 
一、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有關債務

免責之規定。 
二、破產法有關債

務免責之規定。 
三、其他法律有關

請求權消滅時效

規定。 

一項第四款之貸款

本息者，於被保險

人或其受益人請領

保險給付時逕予扣

減之。 
前項未償還之

貸款本息，不適用

下列規定，並溯自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一月二十二日施行

： 
一、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有關債務

免責之規定。 
二、破產法有關債

務免責之規定。 
三、其他法律有關

請求權消滅時效

規定。 
第二項及第三

項有關扣減保險給

付之種類、方式及

金額等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保險人應每年

書面通知有未償還

第六十七條第一項

減之。 
前項未償還之

貸款本息，不適用

下列規定，並溯自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一月二十二日施行

： 
一、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有關債務

免責之規定。 
二、破產法有關債

務免責之規定。 
三、其他法律有關

請求權消滅時效

規定。 
第二項及第三

項有關扣減保險給

付之種類、方式及

金額等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保險人應每年

書面通知有未償還

第六十七條第一項

第四款貸款本息之

被保險人或其受益

人之積欠金額，並

請其依規定償還。 

立法目的相違背，

爰增列第二及第三

項，明定依本條例

請領之年金給付，

得檢具保險人出具

之證明文件，於金

融機構開立專戶，

報保險人核可後，

專供存入給付之用

，不得作為其他用

途，且不得存入非

屬本條例所定給付

以外之其他款項；

專戶內之存款亦不

得作為抵銷、扣押

、供擔保或強制執

行之標的，以保障

弱勢勞工或遺屬之

基本經濟安全。 
三、現行第二至第六

項移列第四至第八

項；第七項並酌作

文字修正。 
委員吳育仁等 20 人

提案： 
鑒於照顧勞工退休生

活的勞工保險老年給

付，倘若被保險人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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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權消滅時效

規定。 
第四項及第五

項有關扣減保險給

付之種類、方式及

金額等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保險人應每年

書面通知有未償還

第六十七條第一項

第四款貸款本息之

被保險人或其受益

人之積欠金額，並

請其依規定償還。 

請其依規定償還。 第四項及第五

項有關扣減保險給

付之種類、方式及

金額等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保險人應每年

書面通知有未償還

第六十七條第一項

第四款貸款本息之

被保險人或其受益

人之積欠金額，並

請其依規定償還。 

第四款貸款本息之

被保險人或其受益

人之積欠金額，並

請其依規定償還。 

取保險給付之權利，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遭

到剝奪、讓與、抵銷

、扣押或供擔保，退

休勞工老年生活必定

陷入困境。實務上，

常發生勞工保險老年

給付撥入銀行或郵局

帳戶後，不慎遭到債

權人的扣押，導致退

休勞工生活陷入困頓

。爰修訂本條第一項

以明定非經被保險人

或受益人書面同意，

不得作為讓與、抵銷

、扣押、供擔保或強

制執行之標的。 
審查會： 
第二十九條，照委員

吳育昇等提案通過。 

（維持現行條文） 
 

  第二十九條之一 依

本條例以現金發給

之保險給付，經保

險人核定後，應在

十五日內給付之，

並在給付前通知被

保險人；年金給付

應於次月底前給付

第二十九條之一 依

本條例以現金發給

之保險給付，經保

險人核定後，應在

十五日內給付之；

年金給付應於次月

底前給付。如逾期

給付可歸責於保險

委員吳育仁等 20 人

提案： 
鑒於被保險人已達請

領勞工保險現金發給

保險給付及年金給付

之條件，在資訊不對

稱情況下，仍有部分

被保險人不知悉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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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逾期給付可歸

責於保險人者，其

逾期部分應加給利

息。 

人者，其逾期部分

應加給利息。 
保險權益，此時，保

險人應有告知之義務

。爰修正條文明定保

險人之通知義務。以

保障資訊取得較弱勢

之勞工。 
審查會： 
第二十九條之一，維

持現行條文，不予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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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宣讀完畢，請江召集委員惠貞補充說明。（不在場）召集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

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二十九條。 

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及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二十九條  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領取各種保險給付之權利，不得讓與、抵銷、

扣押或供擔保。 

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依本條例規定請領年金給付者，得檢具保險人出具之證明文件

，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年金給付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被保險人已領取之保險給付，經保險人撤銷或廢止，應繳還而未繳還者，保險人

得以其本人或其受益人請領之保險給付扣減之。 

被保險人有未償還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貸款本息者，於被保險人或其受益

人請領保險給付時逕予扣減之。 

前項未償還之貸款本息，不適用下列規定，並溯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二

日施行： 

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有關債務免責之規定。 

二、破產法有關債務免責之規定。 

三、其他法律有關請求權消滅時效規定。 

第四項及第五項有關扣減保險給付之種類、方式及金額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保險人應每年書面通知有未償還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貸款本息之被保險人或

其受益人之積欠金額，並請其依規定償還。 

主席：第二十九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九條之一。 

第二十九條之一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第二十九條之一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條文（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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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

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案。 

十、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提審法修正草

案」及委員尤美女等 16 人擬具「提審法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

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4、1 會期第 10、13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

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24300928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提審法修正草案」及委員尤美女等 16 人擬具「提審法第一

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民國 101 年 6 月 6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2232 號、102 年 11 月 27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5801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併案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提審法修正草案」及委員尤美女等 16 人擬具「提審法第一條條文

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27 日、102 年 12 月 9 日分別召開第 8 屆第 2 會期

第 24 次、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21 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提審法修正草


